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长单销售合同；

● 合同金额：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

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大全”）近日与某客户签订了《硅料采购合同》（以下简称

“合同”或“本合同”），合同约定 2023年-2027年某客户预计共向公司及内蒙古大全采购 46,
200吨太阳能级原生多晶硅，按照PV InfoLink最新（2022年10月12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

均价30.30万元/吨（含税）测算，预计采购金额约为139.99亿元（含税，本测算价格不构成价格

承诺）。双方约定，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按周议价方式，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实

际以当周采购订单为准。

●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即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2023年 01月0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 本次交易属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买卖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

●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合同顺利

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绩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1、因本合同为长单合同，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有

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本合同最终执行情况。

2、本合同预计合同金额按照PV InfoLink最新（2022年10月12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

均价30.30万元/吨（含税）测算，实际采购价格双方采取按周议价方式确定，因此实际采购价

格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相对方可能存在采购数量不满足本合同约定的情况，虽然合

同相对方会因此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但该违约金可能不足以弥补按原定合同执行产生的

收益进而导致公司履行本合同实际产生的收入和利润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存在公司因逾期

交货、逾期退换货、交货量不足、产品质量缺陷等原因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近期某客户（以下简称“甲方”）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全（以下合称“乙方”）签订

了《硅料采购合同》，合同约定2023年-2027年某客户预计共向公司及内蒙古大全采购46,200
吨太阳能级原生多晶硅，按照PV InfoLink最新（2022年10月12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

30.30万元/吨（含税）测算，预计采购金额约为 139.99亿元（含税，本测算价格不构成价格承

诺）。双方约定，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按周议价方式，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实际

以当周采购订单为准。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履行了签署该合

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签署该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标的为太阳能级原生多晶硅，规格型号以每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为准。预计

2023年至2027年期间销售数量合计约为46,200吨，每月销售数量以实际的月度销售订单为

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对方：某客户

2、公司已履行内部涉密信息披露豁免程序，对销售对象的有关信息予以豁免披露。

3、某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某客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本合同为长单销售合同，约定采取按周议价方式进行，因此金额暂不能确

定。本协议约定2023年至2027年甲方预计向乙方采购46,200吨太阳能级原生多晶硅，按照

PV InfoLink最新（2022年10月12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30.30万元/吨（含税）测算，预

计采购金额约为139.99亿元（含税，本测算价格不构成价格承诺）。双方约定，实际采购价格

采取按周议价方式，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实际以当周采购订单为准。

2、合同标的：太阳能级原生多晶硅

3、履行期限：2023年 01月0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4、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即生效

5、其他条款：合同对付款条件、包装、标识要求和交换条件、质量保证、检验期限、违约责

任、争议解决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销售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销售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会对公

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销售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销售合同

的履行而对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本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因本合同为长单合同，本合同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

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

响本合同最终执行情况。

2、本合同预计合同金额按照PV InfoLink最新（2022年10月12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

均价30.30万元/吨（含税）测算，实际采购价格双方采取按周议价方式确定，因此实际采购价

格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相对方可能存在采购数量不满足本合同约定的情况，虽然合

同相对方会因此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但该违约金可能不足以弥补按原定合同执行产生的

收益进而导致公司履行本合同实际产生的收入和利润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存在公司因逾期

交货、逾期退换货、交货量不足、产品质量缺陷等原因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303 证券简称：大全能源 公告编号：2022-081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主在研项目的重要临床研究结果

入选第 25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 2022年CSCO学术年会四项大会报告（含三项口头报

告），涵盖肺癌、乳腺癌、血液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其中舒沃替尼研究结果获选两项口头报告。

2、目前上述在研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上市申请、能否

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项目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以下简称“CSCO”），是我国知

名度最高、权威性最大的医学科技学术性团体之一，致力于提高中国临床肿瘤学的学术水

平。第 25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 2022年CSCO学术年会将于 2022年 11月 5日至 12日召

开，公司将在年会上做四项大会报告，其中三项为口头报告。

一、大会入选项目

1. 舒沃替尼（两项口头报告）

舒沃替尼是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选择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对包括20号外

显子插入（Exon20ins）突变在内的多种EGFR和HER2突变都有较强活性，并保持对野生型

EGFR高选择性，是肺癌领域首个且目前唯一获中、美双“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国创新药。本

届年会舒沃替尼有两项研究入选大会口头报告，一项为舒沃替尼针对EGFR Exon20ins突变

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中国注册临床研究结果；另一项为生物标志物抑制与舒沃替

尼抗肿瘤疗效相关性研究，验证了舒沃替尼有效降低并清除血浆 ctDNA中EGFR Exon20ins
突变。

截至2022年7月31日，舒沃替尼中国注册临床研究经盲态独立中心评估委员会（BICR）
判定临床研究达到预设主要终点。97例经化疗失败的、携带EGFR Exon20ins突变的晚期

NSCLC患者纳入疗效分析集，初步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

（1）经确认的肿瘤缓解率（cORR）达59.8%
（2）基线伴有脑转移患者经确认的cORR达48.4%
（3）研究共纳入30种EGFR Exon20ins突变亚型，不论插入突变发生位点，均观察到显著

的抗肿瘤活性：2例患者发生在c-螺旋结构区（c-helical），ORR达100%，疾病控制率（DCR）达

100%；71例患者插入突变发生在近环端 (near-loop) ，ORR达 62.0%，DCR达 88.7%；24例患

者插入突变位置发生在远环端（far-loop），ORR达50.0%，DCR达83.3%。

2. DZD1516（口头报告）

HER2阳性乳腺癌发生中枢神经系统（CNS）转移的比例高达60%，现有大部分化疗或靶

向药物不能有效通过血脑屏障。公司基于特有的肿瘤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研究平台设计并开

发DZD1516这一具有完全穿透血脑屏障能力的高选择性 HER2 抑制剂。本届年会报告了

DZD1516在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开展的国际多中心 I期临床研究数据。

截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22 例来自中国和美国的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接受

DZD1516单药治疗，研究结果显示，DZD1516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的药代动力

学特性以及完全穿透血脑屏障的能力，并显示初步抗肿瘤活性：

（1）确定 250mg BID为MTD，250mg BID及以下剂量未报告剂量限制毒性（DLT）以及与

野生型EGFR被抑制相关的不良事件

（2）在50 mg ~ 250 mg剂量范围内，DZD1516的系统暴露量随剂量增加而增加；在脑转

移患者中，DZD1516的Kpuu,CSF为2.1，表明其能够完全穿透血脑屏障

（3）18例患者完成了至少一次给药后肿瘤评估，中位7线的前线抗肿瘤治疗（86%接受过

HER2 TKI治疗），DZD1516单药在颅内、颅外及整体的最佳抗肿瘤疗效均为疾病稳定

3. 戈利昔替尼（壁报）

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r/r PTCL）临床上多采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但疗

效有限（ORR〈 30%）。戈利昔替尼是T细胞淋巴瘤领域全球首个且迄今为止唯一处于全球

注册临床阶段的高选择性 JAK1抑制剂，也是公司转化科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本届年会报

告了关于戈利昔替尼治疗 r/r PTCL的 I/II期临床研究数据，针对 r/r PTCL患者ORR达42.9%，

最长缓解持续时间（DoR）超过14个月，在多种常见PTCL亚型中均观察到肿瘤缓解。

二、入选项目口头报告议程

汇报人

王孟昭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徐燕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张剑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

标题

舒沃替尼（DZD9008）在携带 EGFR 20 号外显子插入
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首个注册临床研究结果

生物标志物与舒沃替尼对 EGFR 20 号外显子插入突
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抗肿瘤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DZD1516，可完全渗透血脑屏障的高选择性HER2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I期临
床研究初步数据

议程

时间：11月5日14:15-14:25
分会场：创新药物临床研究数据专场

1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会场2

时间：11月9日14:15-14:30
分会场：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

员会肺癌口头报告专场
地点：线上会议室 3

时间：11月5日15:45-15:55
分会场：创新药物临床研究数据专场

1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会场2

三、风险揭示

由于研发药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长、环节多，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公司上述产品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92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2-036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系列在研产品临床研究结果获选
第25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22年CSCO学术年会报告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2022－72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上

午9:15至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下午3:00中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

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曲江韶钢办公楼北楼一楼（B1001）会议室，因韶关市

疫情防控要求，公司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琶洲大道宝地广场29楼2929会议室设立分会

场，部分人员通过视频参会。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长解旗先生无法出席和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赖晓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11日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4 人，代表股份 1,387,
239,6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2331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1,284,004,7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2.9739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人，代表股份 103,234,8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4.2591 %。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候选人）、监事（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

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方式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简称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9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简称

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81,860,3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22 ％；

反对 4,1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1 ％；

弃权 1,20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8,066,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999
％；

反对 4,1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73
％；

弃权 1,20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28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9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且采用等额选举，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

行。

1.选举李世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6,753,217 股，占参与非独立董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44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959,827 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吴琨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6,753,218 股，占参与非独立董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44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959,828 股。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赖晓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6,753,217 股，占参与非独立董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44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959,827 股。

表决结果：当选。

4.选举夏启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7,063,217 股，占参与非独立董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664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269,827 股。

表决结果：当选。

（三）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9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且采用等额选举，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

行。

1.选举郭明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6,753,216 股，占参与独立董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44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959,826 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谢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6,753,217 股，占参与独立董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44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959,827 股。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邢良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7,063,218 股，占参与独立董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664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269,828 股。

表决结果：当选。

（四）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9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22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1.选举旷高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76,763,217 股，占参与股东代表监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448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969,827 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张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67,202,076 股，占参与股东代表监事选举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556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408,686 股。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启发、叶可安 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2022-75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会于2022年10月12
日向全体监事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

（二）2022年 10月 17日下午 16：00，在公司B1001会议室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

（四）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了旷高峰先生、张刚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职代会联席会议选举了谢文贤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其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旷高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旷高峰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相同。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2022-73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10月12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及相

关材料。

（二）2022年 10月 17日下午 15：30，在公司B1001会议室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四）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了第九届董事会成员，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世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世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其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吴琨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其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

同。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赖晓敏先生为公司总裁，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总裁任期与第九

届董事会相同。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刘二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高培福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以上人员任

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副总裁

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李国权先生为高级副总裁（常务），聘任陆隆文先生、程晓文先生、郭亮先

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聘任戴文笠先生为副总裁，聘任王燊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以上人员

任期均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长李世平先生，副董事长吴琨宗先生，董事、总裁赖晓敏先生。董

事长李世平先生任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小组，成员由分管投资的公司领导、

技改部负责人组成，分管投资的公司领导任评审小组组长。

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邢良文先生，董事、总裁赖晓敏先生，独立董事谢娟女士。邢

良文先生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下设审计工作组，成员由审计部负责人、财务部负责人组

成，审计部负责人任工作组组长。

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郭明文先生，董事长李世平先生，独立董事谢娟女士。郭明文

先生任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下设工作组，人事部负责人任工作组组长。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谢娟女士，独立董事郭明文先生，董事夏启斌先生。谢

娟女士任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下设工作组，成员由人事部负责人、运营改善部负责

人组成，人事部负责人任工作组组长。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委托，指派叶可安律师、黄启发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

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

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于2022
年9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22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简

称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并将前述议案提交给股

东大会审议。

2．2022年 9月 30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根据上述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载明现

场会议召开时间、网络投票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股权登记日、出

席对象、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2年10月17日下午2:30在广东省韶关市曲江韶钢办公楼北

楼一楼（B1001）会议室如期召开，因韶关市疫情防控要求，公司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琶洲

大道宝地广场29楼2929会议室设立分会场，部分人员通过视频参会。由于公司董事长解旗

先生因工作安排无法到会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且经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董事赖晓敏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10月 17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10月 17日 9:15一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

投票安排。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本所律师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名，持有公司股份数共计 1,284,
004,7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9739%。本所律师已核查了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

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18名，

代表股份103,234,82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591%，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

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3．其他人员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所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负责召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简称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
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由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公告。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上述公告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按照《公司

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
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据此，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

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一）《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简称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81,860,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2%；

反对4,1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1%；弃权1,202,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8,066,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7999%；反对4,1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0373%；弃权1,2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628%。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表决结果：选举李世平先生、吴琨宗先生、赖晓敏先生、

夏启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表决结果：选举郭明文先生、谢娟女士、邢良文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表决结果：选举旷高峰先生、张刚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小炎 经办律师：叶可安

黄启发
2022年10月1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天元”）从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获悉“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0092
号GMP符合性检查结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认证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天荷路56号

检查范围：预防用生物制品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国药准字 S20063138、国药准字

S20030072)]流感疫苗车间预灌封注射器线

检查时间：2022年08月08日至2022年08月11日

检查结论：依据《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及药品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对浙江天

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进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和审核，结果符合要求。

二、GMP认证所涉的生产线（生产车间）情况

本次检查的生产线具体情况如下：

生产车间名称

流感疫苗车间预灌封注射器线

设计产能

500万人份/年

主要生产品种

流 感 病 毒 裂 解 疫 苗（成 人 及 3 岁 以 上 儿 童 ，国 药 准 字
S20030072）、流感病毒裂解疫苗（6个月至3周岁儿童，国药
准字S20063138）。

三、主要品种市场情况

主要生产品种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成人及3岁以
上儿童，国药准字 S20030072）、流
感病毒裂解疫苗（6 个月至 3 周岁
儿童，国药准字S20063138）

剂型

注射剂

功能主治

主要用于刺激机体产生抗流行性
感冒病毒的免疫力，预防本毒株
引起的流行性感冒。

同类产品市场情况

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
中国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
额为96,720万元，2020年中国流感病
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额为 98,327
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浙江天元本次获得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表明浙江天元相关生产线符合GMP要求，

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

受到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142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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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2年9月19日，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仪股份”或“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川仪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2022年9月22日公司披露《川仪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2-038）。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拟回购数量不超过 395.00万股（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1.30元/股（含），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0.62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4亿元（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2年 9月 22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

首次回购股份，并于2022年9月23日披露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具体详见《川仪股份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二）2022年10月11日，公司披露了截至2022年9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川仪

股份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三）2022年 10月 14日，公司完成回购，已累计回购股份 39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 0.95%），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0.00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25.28元/股，回购均价为人民币28.64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311.35万元（不含交易

费用）。

（四）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公司披露的股份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

的股份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五）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

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2年 9月 20日，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川仪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此期间无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总股本

本次回购前

数量
（股）

0

395,000,000

0

395,000,000

比例（%）

0

100.00

0

100.00

本次回购后

数量
（股）

0

395,000,000

3,950,000

395,000,000

比例（%）

0

100.00

1.00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395.00万股，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披露的用途拟全部用于股权

激励计划，目前尚未使用。若公司未能在披露回购股份结果公告后3年内使用完毕，则尚未

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完成注销。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

的用途使用已回购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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